
“沁阳飞地”环保环境整治

施工合同
甲方：河南省博农集团农业公司

乙方： 

依据《民法典》、《建筑法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，遵守平等、自愿和诚信的原则，双方就本建设工程施工事项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协议。

一、工程概况
1-1. 工程名称：沁阳“飞地”环保环境整治
1-2. 工程地点：河南省博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原五分场办公楼周边
1-3. 工程内容及要求：

1-3-1.土地复耕（含垃圾外运）：位置为原五分场办公楼前，面积约2亩空地。将原来衬垫的垃圾清运走，清理后将土地深翻30cm以上；沿着常付路挖1米深1.5米宽排水沟与2号北排水沟相连，并将路肩修理整齐。
1-3-2.地面硬化：（1）原五分厂办公楼前留6米水泥地面，并延伸与常付路相连，未硬化部分平整压实后，使用C25混凝土硬化20cm厚。（2）原办公楼东侧场地：该场地临常付路一侧需做暗管连接并填平，所有未硬化地面平整压实后，使用C25混凝土硬化20cm厚；（3）牛场前水泥路:该水泥路与常俯路交叉口已全部损坏，在原基础上平整压实后，使用C25混凝土硬化20cm厚。所有硬化总面积600平方米。
二、工程承包范围及承包方式
2-1. 承包范围为前款所述工程概况中全部建设内容的施工、竣工验收和工程保修，还包括材料二次倒运、建筑垃圾清运等。

2-2. 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。本工程所需原材料由乙方采购供给，甲方监督验收，不合格材料不准使用。
三、合同工期

3-1.合同总工期 10  日历天。开工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 竣工日期：  年 月  日
3-2.工期延误

　　如果因不可抗力、甲方原因造成工期延误的，或工程量变更增加、本合同承包范围以外的工程增项的，乙方向甲方提出书面报告，载明原因、影响以及需要延长工期的期限等，经甲方签字盖章确认后，工期相应顺延。由乙方原因造成的工期延误的，工期不予顺延。
四、合同价款

工程总价款：   ￥：   元

五、结算办法和付款方式
5-1.甲方不预付工程款。工程款在竣工验收合格并提供正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，一周内付清总价款的97%，余款作为质量保证金，一年内如工程无质量问题一次性无息返还。
5-2.工程变更的结算办法

5-2-1.因乙方在投标报价中少算、漏算项目的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5-2-2.因甲方要求的工程量变更增加、本合同承包范围以外的工程增项，甲乙双方依据工程量另行结算，协商解决。

5-3-3.本工程结算实行一票制。

六、工程验收及保修
6-1.验收

6-1-1.乙方应严格按照现行国家或专业标准、规范等要求及甲方根据合同发出的指令措施进行施工和组织验收，如不符合标准，应返修或返工，工期不予顺延，增加的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6-1-2.隐蔽工程验收

工程具备覆盖、掩盖条件等中间验收部分，乙方自检合格后在48小时前通知甲方。甲方验收合格后，方可继续施工。

6-1-3.工程竣工验收

工程竣工乙方自检合格后，提出竣工验收申请，甲方组织验收。

6-2.工程保修

保修期为3年，在保修期内如出现问题，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，乙方在接到通知后，在5日内下免费维修，费用由乙方承担，人为和自然灾害造成的问题，费用由甲方承担。

七、双方的责任和义务
7-1. 甲方的责任和义务：

7-2．为乙方做好水、电、路三通工作；

7-3.提供施工场地周围地下管线资料，协调施工中乙方与第三方的关系，创造良好的施工环境；

7-4.派驻代表至施工现场，监督工程质量，办理有关工程中的验收手续；

7-5乙方施工质量不达标时 ，甲方有权责令乙方返工和停工，直至质量达标为止，其损失由乙方承担；

7-6及时办理工程款支付。

八、乙方的责任和义务：⑴ 按国家相关规范、规程要求组织施工；⑵ 结合本工程实际情况和总体要求，积极合理地安排施工队伍、施工机具、施工材料和施工进度，认真负责地提供工程进度计划和相关进度统计报表；⑶ 自觉接受甲方的施工质量监督，积极配合甲方的检验和检查；⑷ 认真搞好安全生产，着力做到文明施工，对工程质量、安全、事故负全部责任；⑸ 做好施工现场和施工场地的地下管线、邻近建筑物、构筑物的安全保卫和保护工作；⑹ 有权拒绝已达成协议规定经济责任外的一切不合理摊派和索取；⑺ 按时竣工交付使用，做好合同规定的其它事宜；⑻ 全面履行（GF—2017—0201）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示范文本中安全施工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；⑼乙方在施工过程中造成施工人员或施工人员以外的人员伤害等事故，由乙方自行承担赔偿责任。若相关部门责任由甲方先行垫付赔偿款的，甲方有权向乙方进行追偿。

九、材料供给和使用

9-1.本工程所需原材料由乙方采购供给，甲方监督验收，不合格材料不准进入施工现场，严禁使用。

9-2.工程所用的主要原材料应有出厂合格证或材质证明，所使用材料质量必须达到中等以上。

十、违约责任

10-1.乙方不能按工期完成，应承担违约责任并向甲方支违约金，违约金按合同总金额的日万分之三计算。如果因乙方违约给甲方造成的损失高于违约金的，乙方应如数赔偿。

10-2.甲方逾期付款的，应按欠款金额的日万分之二向乙方支付欠款利息。

十一、合同争议

合同履行中如有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时，双方均可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起诉。
十二、通讯及送达地址

12-1.甲方的送达地址:河南省博农集团农业公司。

收件人：  

邮政编码：

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手机：             

电子邮箱： 

12-2.乙方的送达地址（必填项）： 

单位收件人：     

邮政编码：  

电话：             手机：              

电子邮箱：

12-3.上述通讯地址为双方履行本协议的通讯及送达地址，双方在履行本协议中所有文件均以该地址为准。如果双方有任何争议，甚至诉讼时，该地址为法律文书、诉讼文书的送达地址。若向该地址发出的法律文书、诉讼文书等被退回的，视为已经送达。

12-4.如果任何一方的上述通讯地址发生变化，必须第一时间书面通知对方，否则造成的联系障碍，由其自行承担责任。

十三、其它

13-1.本合同一式肆份，双方各执两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13-2.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。

发包单位（章）             
      承包单位（章）

代理人：（签字）
                  代理人：（签字）

合同订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
